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建设〔2018〕439 号

市建委市人防办市公安局消防局关于全面推行

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图改革的实施意见 

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号）和《天津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等文件要求，我市全面推行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图改革，具体实施意见如下：

    一、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决策部署，创新施工图审查管理机制，建立“联合审图”制度，提高我市施工图审查效率，实现“一类机构、一个标准、一次审查、结果互认、多方共管”的改革目标，逐步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减少审批部门，缩短审查周期，确保审查质量。

    二、实施范围

    新建、扩建、改建（包括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用途变更）的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以及其他需要人防、消防部门行政审批的工程项目。

    三、重点工作

    （一）全面推行联合审图

    将建设项目消防设计审核、备案，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设施许可事项的技术审查并入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建设单位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规划管理部门出具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意见函后，将符合深度要求的施工图设计文件通过天津市数字化审图系统送审查机构审查，审查机构对审查合格的项目出具《天津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审查结果各部门互认。

    （二）统一技术审查标准

    市建委、市人防办、市公安局消防局共同编制、确定统一的施工图审查标准，明确审查内容，同时加强对审查机构的培训和指导。联合建立施工图审查技术专家委员会，对施工图审查过程中出现争议的技术问题进行解释解答或进行技术论证，负责勘察设计、施工图审查质量检查，对施工图审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三）提高施工图审查质量

    审查机构应建立健全内部质量管理制度，按照三部门共同编制、确定的统一审查标准进行审查，并对审查结果负责。对设计深度不满足要求、未落实规划部门征询人防、消防设计意见的图纸不予通过审查；审查合格后在数字化审图系统进行归档，审查结果必须如实上报，确保审查质量。

    （四）明确审查时限

    增加人防、消防等审查内容后，施工图审查原则上不超过下列时限：一般社会投资房屋建筑、基础设施及小型社会投资项目为10个工作日，带方案出让用地的社会投资、小型财政投融资项目为7个工作日。审图时限不包括施工图修改时间和审查机构的复审时间。

    （五）加强审查人员培训

    市建委、市人防办、市公安局消防局按照职责分工及时梳理本部门现行的施工图审查相关技术标准，组织对施工图审查人员业务培训和指导。

    （六）提高信息管理水平

    完善数字化审图系统，在现有数字化审图的基础上，为消防和人防部门开通管理端口，增加消防和人防审查内容、时间和流程，对归档项目进行抽查，对审图过程进行实时管理。实行施工图审查电子签章，促进勘察设计文件数字化交付、使用与存档，实现施工图联合审图的全过程数字化监管。

    （七）推行政府购买服务

    全面落实施工图审查政府行政职能，充分发挥施工图审查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把关作用，切实提高施工图审查质量和服务水平，保障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推行将审查费用纳入地方公共财政预算，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减轻企业负担，使施工图审查工作真正发挥政府监管作用。

    （八）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三部门依据工作职责对审查质量和勘察设计质量进行联合监管，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检查方式，三部门依据法律规定，联合制定《施工图设计文件联合审查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对管理权限内的内容进行质量检查，对存在问题的项目督促整改，对情节严重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罚，保证施工图审查质量。

（九）健全监督考核机制

    三部门联合建立对审查机构的日常考核机制，制定《施工图审查机构考核管理办法》，每年对审查质量、审查行为等进行综合评定，对审查机构的名录实行动态管理，对审查中发现的违规单位和人员实行信用管理，对失信单位加大检查力度和频次，并将失信行为记录向社会公布，直至取消审图资格。

市 建 委       市 人 防 办       市公安局消防局

2018年9月4日

（此件主动公开）

